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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」第 6次工作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6月 25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會第 610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美伶        紀錄：陳玉嬌、吳晉光 

張鎮修、陳威志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

伍、會議結論 
 

一、屏東縣牡丹鄉地方創生計畫 

(一)「部落旅遊事業計畫」及「農業生產事業計畫」等兩

項事業提案，經農委會確認同意分別以 150萬元及 750

萬元為經費額度上限，由「農村再生實施計畫」項下

支應。 

(二)「公營景點事業計畫」事業提案之牡丹社事件館部分，

考量牡丹社事件為臺灣近代史上重大歷史事件，係屬

文化生活圈建設之一環，請文化部納入計畫積極協

助。 
 

二、宜蘭縣三星鄉地方創生計畫 

「三星米甘酒館」及「三星米供需調節公司」等兩項

事業提案，經農委會確認同意分別以 500萬元及 1,000萬

元為經費額度為上限，由「農村再生實施計畫」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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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東縣延平鄉地方創生計畫 

(一)「山林生態體驗行銷計畫」、「開發在地經濟作物與推

廣輔導計畫」等兩項事業提案，同意分別以 670萬元

及 400萬元為經費額度上限，由農委會「農村再生實

施計畫」項下支應。 

(二)「山林生態探索教育訓練中心建置計畫」事業提案，

同意以 3,550 萬元為經費額度上限，由「花東地區永

續發展基金」項下支應，並請原民會擔任主管機關負

責督導執行。 
 

四、臺東縣鹿野鄉地方創生計畫 

(一)「熱氣球產業關聯景點整備計畫」、「農村產業創生會

館暨週邊商街環境提升改善」等兩項事業提案，同意

分別以 600 萬元及 3,760 萬元為經費額度上限，由農

委會「農村再生實施計畫」項下支應。 

(二)「紅烏龍茶莊 AOC 認證推動及技術升級計畫」事業提

案，請農委會透過相關計畫及預算予以協助。 
 

五、花蓮縣光復鄉地方創生計畫 

(一)請鄉公所重新從地方DNA思考盤點及收斂，以人為本，

聚焦於可創造就業及帶動人口回流之地方創生事業

提案，並請花蓮縣政府協助。 

(二)「大光復交通串聯計畫」事業提案之「環鄉綠能巴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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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觀光自行車系統建置」等兩部分，同意各以 600

萬元為經費額度上限，分別由交通部「公路公共運輸

多元推升計畫」及教育部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」

項下支應。 
 

六、臺南市左鎮區地方創生計畫 

(一)請區公所重新從地方DNA思考盤點及收斂，以人為本，

聚焦於可創造就業及帶動人口回流之地方創生事業

提案，並請臺南市政府協助。 

(二)有關地方屢屢反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農作物無法於當

地進行簡易加工處理部分，將另案納入本會法規調適

會議研議。 
 

七、經「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」工作會議媒合完成部會資

源之地方創生事業提案，請相關部會積極協助，落實

執行。 
 

陸、散會（下午 5時）。 

 


